
 

 - 1 - 

河北省财政厅会计人员服务中心 
关于开展 2020 年度省直会计专业技术人员 

专业科目继续教育的通知 
 

省直各部门、中直驻石各单位财务处： 

根据《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

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冀财会〔2019〕65 号），现就开展 2020 年度

省直会计专业技术人员专业科目继续教育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继续教育对象 

省本级（包括省直各部门、中直驻石各单位）具有中级及以

下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，或不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但从事

会计工作的人员。 

上述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前需在我省进行会计人员信息采集，

且采集信息时选择的行政区划为省直。 

二、继续教育内容 

专业科目继续教育包括会计专业技术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应

当掌握的财务会计、管理会计、财务管理、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、

会计信息化、会计职业道德、财税金融、会计法律法规等相关专

业知识。 

各部门、单位可结合本行业特点，选择继续教育内容，以提

高继续教育的针对性、实用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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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继续教育学分 

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行学分制管理，每年参加继续

教育取得的学分不少于 90 学分。其中，专业科目一般不少于 60

学分。 

四、继续教育形式和组织实施 

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可结合所在单位性质、行业特点和本人需

求，自愿选择符合《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的继续教

育形式，面授教育、网络教育和其他形式相结合，多途径、多形

式学习，不同形式学习取得的继续教育学分累计计算。 

因新冠肺炎疫情，建议会计专业技术人员选择网络教育，各

部门、单位可借助信息技术手段采取在线网络授课形式。 

（一）面授教育 

除参加财政部门直接组织的会计专业技术人员面授教育外，

各部门、单位可根据本部门、单位会计专业技术人员情况和培训

需求，独立组织专业科目面授教育。组织面授培训的部门、单位，

请于培训开始前三周登录河北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

息系统（http://rygl.hebcz.cn/jxjy/）填报继续教育计划表，我们根

据上报计划安排授课老师、组织考试或考核，在继续教育结束后

各部门、单位应及时将参加继续教育人员名单、考试或考核结果

等相关材料上传至该系统，以便办理继续教育事项登记。 

（二）网络教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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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结合自身情况，可参加网络教育，按需选

择课程，按课程学分付费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完成信息采集后，

登录河北省会计人员管理服务系统（http://rygl.hebcz.cn）,选

择继续教育机构进行在线学习，不同继续教育机构学习获得的学

分可累计，系统将自动记录学习过程和学分。 

（三）其他视同形式 

除面授教育、网络教育外，其他符合《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

续教育规定》和财政部、省财政厅相关文件规定的考试、会议、

比赛、学历（学位）教育、承担研究课题、发表论文、出版书籍

等形式。 

通过其他视同形式参加继续教育的，应当在年度内登录河北

省会计人员管理服务系统，按要求上传相关证明材料，申请办理

继续教育事项登记，也可持相关证明材料到河北省财政厅会计人

员服务中心（中华南大街 48 号  312 房间）申请办理继续教育

事项登记。 

五、继续教育时间 

2020 年度的继续教育应于 2021 年 6 月底前完成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请各部门、单位及时传达本通知内容，组织和督促本部门、

单位及所属单位的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。有何意见建

议，请及时向我们反映。 

联系电话：66650352、6665036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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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邮箱：shengkuaijipeixun@163.com 

传真号码：66650321 

 

河北省财政厅会计人员服务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8 月 17 日  


